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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修內容】 
 

頁數／行數 增修前 
增修後 

（底線處為增修內容） 

第1-187頁
第5至13行

依原規定，股東出席股
東會之方式，有親自出
席及委託出席兩種。其
中有關親自出席部分，
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二
條之二規定，公司章程
得訂明股東會開會時，
以視訊會議或其他經中
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方式
為之。股東會開會時，
如以視訊會議為之，其
股東以視訊參與會議
者，視為親自出席。但
該規定於公開發行股票
之公司，不適用之。因
考量公開發行股票之公
司股東人數眾多，且視
訊會議尚有股東身分認
證、視訊斷訊之處理、
同步計票技術之可行性
等相關疑慮，執行面尚
有困難，故有關股東以
視訊參與會議視為親自
出席之規定，並不適用
於公開發行股票之公
司。 

依原規定，股東出席股
東會之方式，有親自出
席及委託出席兩種。其
中有關親自出席部分，
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二
條之二規定，公司章程
得訂明股東會開會時，
以視訊會議或其他經中
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方式
為之。但因天災、事變
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
中央主管機關得公告公
司於一定期間內，得不
經章程訂明，以視訊會
議或其公告之方式開
會。股東會開會時，如
以視訊會議為之，其股
東以視訊參與會議者，
視為親自出席。但該規
定，於公開發行股票之
公司，應符合之條件、
作業程序及其他應遵行
事項，證券主管機關另
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頁數／行數 增修前 
增修後 

（底線處為增修內容） 

第1-297頁
第4至10行

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得訂明股東會開會
時，以視訊會議或其他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方式為之。若以視訊會
議為之，而其股東以視
訊方式參與會議時，視
為該股東親自出席股東
會（公三五六之八Ⅰ、
Ⅱ）。經濟部認為，閉
鎖性股份有限公司已有
三種股東會開會方式，
而足供公司使用。至於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
告之方式，將視需要再
公告，故目前並無再公
告其他股東會之開會方
式。 

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得訂明股東會開會
時，以視訊會議或其他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方式為之。但因天災、
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情
事，中央主管機關得公
告公司於一定期間內，
得不經章程訂明，以視
訊會議或其公告之方式
開會。股東開會時，若
以視訊會議為之，而其
股東以視訊方式參與會
議時，視為該股東親自
出席股東會（公三五六
之八Ⅰ、Ⅱ）。經濟部
認為，閉鎖性股份有限
公司已有三種股東會開
會方式，而足供公司使
用。至於其他經中央主
管機關公告之方式，將
視需要再公告，故目前
並無再公告其他股東會
之開會方式。 

 
※並於以下附上第1-187頁、第1-297頁，以供下載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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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時，股東得主張分別行使表決權。前項分別行使表決權之資格

條件、適用範圍、行使方式、作業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由證券主管機關定之（公一八一）。 

表決權的行使 

依原規定，股東出席股東會之方式，有親自出席及委託出席

兩種。其中有關親自出席部分，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二條之二規

定，公司章程得訂明股東會開會時，以視訊會議或其他經中央主

管機關公告之方式為之。但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

中央主管機關得公告公司於一定期間內，得不經章程訂明，以視

訊會議或其公告之方式開會。股東會開會時，如以視訊會議為之，

其股東以視訊參與會議者，視為親自出席。但該規定，於公開發

行股票之公司，應符合之條件、作業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證

券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另為鼓勵股東參與股東會之議決，公司得允許股東以書面或

依電子簽章法規定之電子方式行使其表決權；惟公司應將書面或

電子方式行使股東表決權之方法，載明於股東會召集通知，以資

明確。所以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條之一第一項規定：「公司召開股

東會時，採行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其行使方法應載明

於股東會召集通知。但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符合證券主管機關

依公司規模、股東人數與結構及其他必要情況所定之條件者，應

將電子方式列為表決權行使方式之一。」又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

式行使表決權時，其效力為何？依同條第二項規定：「前項以書面

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但就該次

股東會之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視為棄權。」 

另外，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其意思表示應

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送達公司，意思表示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

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意思表示者，不在此限（公一七七之二Ⅰ）。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後，欲親自出席股東會時，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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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採累積投票制，而得以章程另定董事、監察人之選舉方式。

例如章程訂定之選舉方式為每股僅有一個選舉權
59
。 

二、股東會之開會與表決權之行使 
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得訂明股東會開會時，以視訊會議

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方式為之。但因天災、事變或其他

不可抗力情事，中央主管機關得公告公司於一定期間內，得不經

章程訂明，以視訊會議或其公告之方式開會。股東開會時，若以

視訊會議為之，而其股東以視訊方式參與會議時，視為該股東親

自出席股東會（公三五六之八Ⅰ、Ⅱ）。經濟部認為
60
，閉鎖性股

份有限公司已有三種股東會開會方式，而足供公司使用。至於其

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方式，將視需要再公告，故目前並無再

公告其他股東會之開會方式。 

有關表決權之行使，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得訂明經全體

股東同意，股東就當次股東會議案以書面方式行使其表決權，而

不實際集會，此種情形視為已召開股東會，而以書面方式行使表

決權之股東，亦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公三五六之八Ⅲ、Ⅳ）。 

另外，股東得以書面契約約定共同行使股東表決權之方式，

亦得成立股東表決權信託，由受託人依書面信託契約之約定行使

其股東表決權（公三五六之九Ⅰ）。該受託人除章程另有規定外，

原則上以股東為限（公三五六之九Ⅱ）。在以成立股東表決權信託

方式共同行使表決權時，股東須將書面信託契約、股東姓名或名

稱、事務所、住所或居所與移轉股東表決權信託之股份總數、種

類及數量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

送交公司辦理登記，否則不得以其成立股東表決權信託對抗公司

（公三五六之九）。 

                                                   
59  經濟部一○八年六月三日經商字第一○八○○五八八六四○號。 
60  經濟部商業司，閉鎖性公司專區，常用問答 Q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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